


迎军任组长，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常务副市长王惠民、示范区

管委会委员、副市长李拴根任副组长的济源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作用，示范区住建局具体负责工作组织实施，

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形成部门工作合力，确保取得实效。

二、责任落实机制

（一）落实主体责任

各成员单位作为实施的主体，要切实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健

全主要领导统筹、分管领导亲抓、牵头科室具体落实的内部工作

机制，扎实做好本单位工改工作，并对本单位工改工作负主体责

任。每年年底，各单位要向市工改办报送本单位工改工作总结。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的核准项目由发展改革和统计局牵头，

其他项目由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相关部门配合。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由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相关部门配合。

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阶段由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相关部

门配合。

（二）盯紧具体时限

第一阶段：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21 个工作日）

发展改革和统计局：5 个工作日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16个工作日

第二阶段：工程建设许可阶段（22 个工作日）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2个工作日

第三阶段：施工许可阶段（13个工作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13个工作日



第四阶段：竣工备案阶段（14个工作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14个工作日

共计 70个工作日。

三、督导问责机制

各成员单位要明确分工，夯实责任，强化问责，按照周小结、

月汇总、季总结、年（半年）考核制度，按时将相关工作进度报

送市工改办，市工改办每月汇总后上报主要领导，并形成通报。

同时，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纳入单位全年工作

考核，市工改办每月进行大排名，会同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进行

督导检查，对排名连续靠后的单位取消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对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相关工作落实不到位或不落实的，视

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进行相应处理。责任追究

的方式为：批评教育、通报批评、约谈告诫、党政纪处分等。

市工改办对未完成任务的单位提前 2 天发提醒函，经提醒后

仍未完成的，或以信函及其他形式发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确保改

革举措落实到位，推动重点难点问题有效解决，努力实现济源工

改工作进入全省第一方阵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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